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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宁波市交通运输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波市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宁波市标准化

研究院、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港航管理中心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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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企业碳排放核查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港口企业碳排放核查工作的核查原则、核查要求、核查程序、准备阶段、数据收集、

数据处理与验证、核查报告及核算方法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港口企业及开展碳排放核查的第三方机构，按照本规范的要求开展碳排放核查服务与

管理，编制碳排放核查报告。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1339 港口能源消耗统计及分析方法

GB 31823 码头作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港口企业 port enterprises

为了实现企业经营目标，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和经济手段，从事装卸、搬运、储存、代理

等港口生产、流通或服务性经济活动，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具有法人地位的经济组织，

包括从事码头货物装卸、客运以及为码头服务的物流运输企业。

4 核查原则

4.1 科学性

4.1.1 碳排放核查方法应科学、合理，能够客观地反映港口企业的碳排放情况。

4.1.2 碳排放核查过程中数据的获取和使用，应采用经过验证的监测方法和数据分析技术。

4.2 公开性

4.2.1 碳排放核查过程中，应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接受相关方的监督和审核。

4.2.2 碳排放核查如需发布核查结果时，应遵循适度公开的原则，不应泄露企业的机密信息。

4.3 客观性

核查机构应在碳排放核查过程中保持客观中立，避免偏见及利益冲突。

5 核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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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核查机构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配备充足的专业人员及完善的人员管理程序，在碳排放核查领域

内具有良好的业绩和经验。

5.2 核查人员应为核查机构专职的工作人员，不应与被核查单位有利益冲突，掌握核查的原则、程序

和技术。

5.3 核查主要内容应包括核查港口企业的总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碳排放来源等，并识别主要排放

源和排放环节。

5.4 核查的范围应包括用于装卸生产的系统以及为装卸生产服务的辅助系统活动中所导致的直接和间

接碳排放。其中，装卸生产包括码头装卸、库场作业、水平运输及现场照明全部作业环节；辅助生产包

括港区污水处理、给排水、环保、候工楼等，应符合 GB 31823 的相关规定。

5.5 碳排放核查港口企业能源数据应符合 GB/T 21339 和本文件的相关规定，包括但不限于能源消耗类

型、消耗量、单位能耗等。

5.6 港口企业碳排放源包括装卸生产及辅助生产设备设施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碳排放和电力消耗

导致的间接碳排放活动。

5.7 碳排放活动数据的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化石燃料净消耗活动数据和电力活动数据。

5.8 港口企业使用自身生产的绿色电力量，应以企业绿色电力生产和售出台账为准；使用购入的绿色

电力量以绿色电力购买凭证为准。

5.9 港口企业外包业务导致的排放不计入总碳排放量。

6 核查程序

6.1 总体流程

6.1.1 港口企业碳排放核查程序包括确定核查边界、编制数据质量控制计划、收集数据（包括化石燃

料燃烧排放、热力消耗排放、电力消耗排放、绿色电力使用排放核减）、分析处理数据、编制碳核查报

告、质量管理的相关要求。

6.1.2 港口企业碳排放核查工作程序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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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碳排放核查工作程序

6.2 核查方法

碳排放核查可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走访等方式收集与港口企业碳排放相关的各种资料，包括企业基

本情况、能源消耗情况、运输方式及运输量情况等。

7 准备阶段

7.1 碳排放核查内容应确定核查范围和目标。

7.2 碳排放核查应对港口企业进行现场核查，深入了解企业碳排放情况及环保措施落实情况等。通过

实地观察、调查询问等方式获取相关信息和数据。

7.3 碳排放核查应制定现场核查计划，并于现场核查前 10 个工作日制定完成并发给核查委托方或报告

主题确认。

7.4 核查计划应包括核查目的与范围、核查的活动安排、核查组的组成、核查对象及任务分工。

7.5 核查中涉及风险较高的环节，如设施复杂性、重点排放源等，需提前与港口企业沟通，合理安排

核查目标。

8 收集数据

8.1 碳排放核查收集内容应包括企业基本情况、能源消耗情况、吞吐量情况等。

8.2 碳排放核查内容的电力消费量应以企业能源消费台帐、统计报表或电网公司结算凭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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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碳排放核查内容的化石燃料消费量应以企业能源消费台帐、统计报表或购置凭证为准。

8.4 碳排放核查内容的运输车辆外购能源消耗统计，可按车辆号牌、出车日期、单运次行驶里程和能

源消耗量等相关信息，并做好月度、年度运输车辆能源消耗情况汇总。

8.5 核查数据包括港口企业能源消耗统计数据、能源审计数据以及上报政府部门的数据。

9 处理与验证数据

9.1 碳排放核查应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运用适当的统计方法和模型计算出碳排放量、碳

排放强度等指标。

9.2 碳排放核查内容的能源数据应与装卸生产数据相匹配，为碳排放强度提供依据。

9.3 对收集到的数据应进行核查和验证，宜包括以下内容：

a) 覆盖范围、精度、完整性、代表性、一致性、可重复性、来源和不确定性；

b) 数据的合理性、质量和准确性；

c) 基础文件的质量和准确性；

d) 计量单位转换正确。

9.4 处理后的数据应与被核查的港口企业进行确认，无误后方可进行核查报告的编制。

10 编制碳核查报告

10.1 核查报告应包括核查目的、范围和准则。

10.2 核查报告的内容应包括主体名称、单位性质、地理位置、工艺流程等信息。

10.3 核查报告应分别对港口企业直接碳排放量及间接碳排放量进行报告。

10.4 核查报告所涉数据的原始记录和管理台账应当至少保存 5 年。

10.5 核查报告应附有被核查的港口企业各项数据作为附件。

10.6 核查报告出具时应由核查机构的核查人员进行签字确认。

10.7 核查机构可根据核查委托方的要求把核查报告提交给委托方和受核查方。

11 核算方法

11.1 港口企业核算碳排放总量应并分别核算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热力净消耗排放量、消耗电力排放

量和使用绿色电力排放核减量，见附录 A。

11.2 碳排放核算使用数据应确定数据获取方式、排放因子的来源、数据的计算方法，其中监测数据应

包括监测设备的名称、型号、位置、监测频次、精度和校准频次等。

11.3 碳排放核算应根据不同的排放源确定相应的碳排放因子，用于计算排放量，见附录 B 和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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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碳排放核算公式

A.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核算

A.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是报告期核算边界内各种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加和，按

公式（1）计算：

�化石 = �K�� ×�乹�·································································(1)

式中：

ADi——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吉焦（GJ）；

EFi——第 i 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吉焦(tCO2/GJ）；

i——燃烧的化石燃料类型。

A.1.2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核算和报告期内第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ADi，按公

式（2）计算：

�K� =���� ×乹��································································· (2)
式中：

NCVi——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吉焦/吨

（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吉焦/万标立方米（GJ/104Nm3），数值见附录 B 中表 B.1；

FCi——核算和报告期内用于燃料的第 i 种化石燃料消费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

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标立方米（104Nm3）。

A.1.3 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3）计算：

�乹� = ��� ×�乹� × 44/12··························································· (3)
式中：

CCi——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吉焦（tC/GJ）；

OFi——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以%表示，数值见附录 B；

44/12——二氧化碳与碳的分子量之比。

A.2 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核算

港口企业净消耗热力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4）计算：

�热力 = �K热力 ×�乹热力
······························································ (1)

式中：

E热力——港口企业净消耗热力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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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热力——核算期内净消耗热力量，单位为吉焦（GJ）；

EF热力——供热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

A.3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核算

港口企业消耗所有电力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5）计算：

�电 = �K电 ×�乹电
···································································(1)

式中：

E电——港口企业消耗的所有电力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电——核算期内消耗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F电——最新的供电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A.4 绿色电力排放核减

使用自产或购入绿色电力对应的二氧化碳核减量，按公式（6）计算：

�绿电 = �K绿电 ×�乹电
································································(1)

式中：

E绿电——绿色电力对应的碳排放核减量；

AD绿电——核算期内绿色电力使用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A.5 碳排放总量

港口企业的碳排放总量等于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热力净消耗排放量、电力消耗排放量之和，

减去绿色电力使用对应碳排放核减量，按公式（7）计算：

� = �化石 +�热力+�电 −�绿电
·························································(1)

式中：

E——港口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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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常见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缺省值

常见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缺省值见表B.1。

表 B.1 常见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缺省值表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低位发热量

（GJ/t，GJ/104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

原油 t 42.620 20.10×10-3 98
燃料油 t 40.190 21.10×10-3 98
汽油 t 44.800 18.90×10-3 98
柴油 t 43.330 20.20×10-3 98

一般煤油 t 44.750 19.60×10-3 98
其它石油制品 t 40.190 20.00×10-3 98
液化石油气 t 47.310 17.20×10-3 98
液化天然气 t 41.868 15.30×10-3 99
天然气 104Nm3 389.310 15.30×10-3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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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C

（资料性）

其他排放因子推荐值

其他排放因子推荐值参考见表C.1。

表 C.1 电网和热力供应排放因子

名称 单位 数值

电网供电排放因子 tCO2MWh 0.5422

热力供应排放因子 tCO2/GJ 0.11

[来源：电网供电排放因子 2021 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浙江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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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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